
全宗号

献市人澈胁
商政办〔2008〕47号

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商丘市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

应急预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：

市商务局制定的《商丘市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应急预

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朴人衍

雪★警
办公室

二00 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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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市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一、总则

1．编制目的

为切实做好我市对外经济合作安全工作，建立健全我市处置

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应急机制，及时协调处理外派劳务人员

和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，保护外派劳

务和境外就业人员合法权益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2．编制依据

《商务部关于处理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商合发〔2003〕249号）、《商务部外交部关于加强我驻

外使（领）馆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》（商合发〔2005〕

285号）、《商务部关于印发“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外派劳务管理

暂行办法”的通知》（商合发〔2005〕726号）、《国家涉外突

发事件应急预案》（国办函〔2005〕59号）、《境外就业中介管

理规定》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〔2002〕

第15号令）。

3．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本市的外派劳务人员和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外的

任何国家或地区发生的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。

4．工作原则

(1）以人为本，力保安全。保卫国家利益、保护人民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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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财产安全是处置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各项工作的首要任

务，最大限度地维护境外我市劳务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

益，避免或减少损失。

(2）统一指挥，分级负责。在市委、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

根据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的性质、规模和影响，市级有关部

门和有关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，按照职责分工和属地管理的原则，

分级负责、协同处置。

(3）依法办事，保守秘密。对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应

依法决策和处置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国际条约，参照事发国

或地区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保障境外我市公民和机构的合法

权益不受侵犯。在应急过程中，须严格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和外事

纪律，保守国家秘密。

二、组织体系及职责

1．领导机构与职责

市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应急组织体系由领导机构、综合

协调机构和县（市、区）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应急领导机构

组成。

成立商丘市处理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领导小组，由分管

副市长任组长，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、市商务局局长任副组长，

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公安局、工商局、外办、旅游局、财政局、

广播电视局、民政局、卫生局、司法局、妇联、保险公司等相关

部门负责人为小组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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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的具体职责是：

研究决定本市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防范工作的有关问

题；统一指挥本市境外劳务人员和机构的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的

处置工作；部署和总结年度防范工作；决定启动或终止本预案；

完成上级应急机构交办事项。

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是：

市商务局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：负责加强对外派劳务和境

外就业有关政策、法规、常识的宣传，及时公布合格的外派劳务

经营公司、外派劳务和境外就业中介机构名单，使广大群众了解

外派劳务和境外就业的政策规定、通行做法和正规派出渠道，增

强外派人员自我保护意识，维护外派人员的合法权益。市商务局

负责处置我市境外投资企业突发事件的有关事项。

市公安局：负责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引起的国内群众性

治安事件的应急工作及办理本市赴境外处理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

人员的出入境手续应急工作，并确保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的

处置有秩序地进行。

市工商局：加大对外派劳务市场经营秩序和经营行业的监督

管理力度，及时依法处理因违法操作而出现劳务纠纷的外派劳务

经营公司，坚决取缔违法从事外派劳务经营的单位或个人。

市外办：负责与我驻事发国使领馆联系；与事发国驻华外交

机构交涉；向驻华外交机构通报情况。

市旅游局：协助有关单位对利用旅游渠道非法出境务工导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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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
的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的处置。

市财政局：在应急预案启动时给予必要的应急资金支持。

市广播电视局：负责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出现时的正确

宣传报道，确保社会稳定。

市民政局：负责因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造成人员伤亡或

财产损失的外派劳务人员、境外投资企业工作人员及家属符合救

助条件需要救助的按有关规定给予救助。

市卫生局：负责因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造成境内人员伤

亡时做好医疗救护工作。

市司法局、市政府法制办：负责提供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

件的国外和国内的有关法律援助。

市妇联、共青团组织：负责做好因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

造成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外派劳务人员或境外工作人员及家属的思

想稳定工作。

市保险部门：负责做好因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造成的伤

亡或财产损失的理赔工作。

2．综合协调机构与职责

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为综合协调机构，办公室设在市商

务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市商务局长兼任，负责综合协调和日常工作。

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：在市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统一协调我市境

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，收集和判断对安全问题突出

的国家或地区有关政治经济形势、民族宗教矛盾、社会治安状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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汀尸

恐怖主义活动等信息情况及发展态势，及时掌握境外各种可能发

生劳务纠纷及安全问题的情报信息，并按规定及时上报，及时提

出启动或终止应急预案的建议，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落实本预案。

3．县（市、区）境外劳务纠纷和突发事件应急领导机构与职

责

境外劳务纠纷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坚持属地为主的原则，事

发地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应根据应急处置工作的实际需要，成立

相应的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领导机构，并在县（市、区）商务部门

设立综合协调机构，负责境外劳务纠纷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综

合协调和日常工作。

三、预警和预防机制

1．预警信』息收集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平时应组织调查

研究，注意收集可能发生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的信息，及时

上报。市商务局应加强对境外劳务人员和我市境外投资企业的跟

踪管理，对可能出现的劳务纠纷和突发事件进行信息收集，建立

与市公安局、市国家安全局等部门和有关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的情

报信息沟通和交流机制，做到信息共享。

2．预警信，息评估和发布

在获得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可能发生的预警信息后，视

情况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研判和评估，并根据“统一领导、分级负

责”的原则，由相关部门发布预警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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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预警分级和行动

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预警报告后，及时进行情况综合，根

据可能出现的危害程度进行分级，提出正确方案，并将有关情况

及时向市领导小组报告，组长视情况召集领导小组成员会议，决

策行动方案，发布指示和命令。

四、应急响应

1．先期处置

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发生或可能发生时，市级有关部门、

有关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和事发单位应及时、主动、有效地进行处

置，控制事态发展，并将事件和先期应急处置情况按规定迅速、

准确上报市领导小组。

2．分级响应

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遵循分级响应程序，根据

纠纷和事件的等级确定相应级别的应急机构。事件发生后，负责

处置工作的当地政府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。启动高级别应急预

案时，事发地低级别应急预案同时启动。

(l）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的分级：根据境外劳务纠纷

或突发事件发生的范围和严重程度，将其划分为一般（IV级）、

较大（111级）、重大（n级）、特别重大（I级）四级。

(2）当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为一般（W级）或较大

(111级）时，启动本市应急预案；为重大（n级）时，启动本市

应急预案的同时，申请启动河南省应急预案；为特别重大（I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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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启动本市应急预案和河南省应急预案的同时，申请启动国家

应急预案。

(3）较大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在市领导小组的领导下

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特别重大、重大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在

省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

五、应急处置

1．预案启动

(1）发生特别重大、重大、较大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

时，召开市领导小组会议，提出启动本预案的建议，明确应急处

置措施。

(2）经市政府批准，由市领导小组启动本预案。

(3）市领导小组根据应急处置需要，可设立情报信息组、

行动处置组、新闻宣传组、国际合作组、政策法规组、善后处置

组等，各工作组由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成，承担相应的职责。

(4）有关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应立即启动本

级应急预案和行动方案。

2．应急处置程序

(1）本预案启动后，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迅速组织各成员单

位参与应急处置行动，各成员单位确定专人负责处置工作，与境

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直接相关的成员单位安排专人24小时值

守，市领导小组成员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保持联络畅通。

(2）市领导小组办公室随时掌握事件信息，迅速报告市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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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

导小组，并通报各有关部门和单位。

(3）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迅速组织、安排市领导小组会议。

(4）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督促检查各项应急处置决策和应对

措施的执行情况，确保落实到位。

六、应急保障

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市政府协调商务、劳动和

社会保障、公安、工商、外办、旅游、财政、广播电视、民政、

卫生、司法、妇联、保险、共青团组织等部门，做好境外劳务纠

纷或突发事件处理的应急保障工作。市领导小组收集应急保障资

源信息，按照科学、高效、节约、合理原则，对全市应急保障资

源进行统一调配。

七、附则

1．表彰和奖励

在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有突出贡献的，由

市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与奖励。

2．责任追究

执行本预案时，不服从统一指挥、调度，未认真履行工作职

责，组织协调不力，玩忽职守、失职、读职，推诱扯皮，物资、

资金、措施落实不到位，以致工作出现重大失误，造成严重后果

的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追究相关部门负有领导责任的主

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。

3预案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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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预案由商丘市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领导小组负责解

具体由商丘市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承释

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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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外事劳务事件通知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

市中级法院、市检察院。

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年5月13日印发


